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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次創作中的同人創作作為一個矛盾的存在，既具有創作的獨創性，同時卻
也侵害到原著作者的著作權，從過去的文獻中可以看出同人創作具有一定的價值，

創作者能夠透過同人創作建構出自我認同，並且創造出一個獨特的次文化空間，
而若在合理使用的範圍下不應該干預同人創作，那麼合理使用的範圍又是如何訂
定出一個鮮明其界限呢？ 

本論文透過質性訪談與文本分析，針對五名同人創作者進行訪談，了解同人
創作者持續創作的動機、創作的獨創性，以及營利行為之於同人創作是否為必要
性的存在。 
 
 
關鍵字：二次創作、同人創作、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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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nfiction creation as a contradiction exists. It has creative 

ingenious, but it also infringe the copyright of the original author. It 
can discover that fanfiction creation has a certain value from the past 
literatures. Creators can construct self-identity by fanfiction creation 
and create a unique subculture space. If creators's creation is in the 
scope of fair use, it should not intervene fanfiction creation. Then the 
scope of fair use is how to set a clear bounds？ 

The thesis use through qualitative interviews and text analysis. 
Through interviews for five fanfiction creators to understanding the 
motivation fanfiction creators continued creation, ingenious of 
creation,and profit acts is to fanfiction creation  necessity or not. 

 
 

Key words：secondary creation, fanfiction creation,fair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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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論及二次創作之前先來談談智慧財產權，在二戰後已開發國家雖越來越富
有、科技發展也遙遙領先其他後進國，然而生產成本逐漸高漲而無法與落後國
家競爭，因此為了保全自身在競爭上的優勢，先進國便藉著法律對智慧財產權
的保護鞏固自己的優勢地位。(李茂堂 1997) 

由此可見，智慧財產權所保障的即是已經擁有相對優勢的國家，而透過法
律的保障，他們能向需要其技術的後進國家收取相對利益，這樣對本來就貧困
的國家無疑是一項重擔；筆者認為智慧財產權並不是一個完善的法，並且隨著
現代科技高速發展，為了保障自身技術又或者想從法律縫隙中取得利益，掌握
著專利的國家已經逐漸有些走火入魔了。 

而隨著科技發展日益進步，創作不再僅局限於紙和筆，網路成了創作者最
便利於發表的創作平台。然而便利同樣帶來為數不少的權力問題，例如抄襲、
盜版等層出不窮；而二次創作的爭議近年來也頗受矚目，所謂二次創作包含的
範圍甚廣，舉凡改編、改寫、甚至翻譯等都被稱之為二次創作，本篇論文主要

是以二次創作中的「同人創作」為主要研究內容，同人創作亦分為原創型與二
次衍生型，本論文主要是探討同人創作中的二次衍生創作，在二次衍生創作的
作品中不難看出衍生者的創作力，甚至有些還能夠補足原著的不足，然而這應
該是值得被讚許的能力卻遊走在法律邊緣。 

另外在 2013年 3月日本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談判後，美國提出將著作權之保護期限延

長，以及將著作侵害從告訴乃論改為非告訴乃論，意即無須原作者本人提告，
警察、關稅人員一旦發現有侵權行為皆能直接提出告訴，如此一來一向未經原
著授權之同人誌等二次創作相關的作品必定受到極大的打擊。論創新、論抄襲，
二次創作似乎都是一個極其矛盾的存在，然而創作固然是值得被肯定的，只是
創作一旦與侵權扯上關係，創意的展現自然很容易被掩蓋過去。 
 

第二節、研究問題 
 

（一）作為具爭議的二次創作，應該重視其中的違法問題還是個人創意的
展現？ 

（二）在二次創作同時具有商業行為與自我滿足行為的情況下，應該較重
視商業行為或是個人的需求滿足？ 

（三）台灣的動漫市場並不若日本來得大，若在往後確實加入 TPP，二次
創作產業的危機恐怕不會被重視，在此情況下從事二次創作者會如何應對、政
府又應該要有什麼作為？ 
 

第三節、名詞解釋 
 

（一）二次創作 

二次創作也被稱為再創作，是一種將本已存在的作品以引用、改寫、
延伸、翻譯等方式而成的創作。1 

                                                       
1網路維基百科，二次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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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人誌 
「同人」一詞源於日本，本是指志同道合的人；同人誌則是由創作者

自費出版製作之作品，其中分為原創型及二次衍生作品，本篇論文以二次
衍生著作為主要研究對象。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6%AC%A1%E5%89%B5%E4%BD%9C，檢索日期：2014.10.26 
2網路維基百科，同人誌，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4%BA%BA%E8%AA%8C，檢索日

期：2014.10.2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6%AC%A1%E5%89%B5%E4%BD%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4%BA%BA%E8%AA%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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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第一節、日本加入 TPP協議後對國內同人文化的衝擊 
 

盧美慈(2013)在其論文中以同人誌為例來看著作權的問題，以日本為例，
在與美國公開討論 TPP協議內容之中，美國要求日本將著作權之保護權限延長
至權利人死後七十年、將著作權侵害改為非告訴乃論，以及引入美國的法定損
害賠償額度等規定。這之中的「將著作權侵害改為非告訴乃論」對於日本規模
龐大的同人誌販售會無疑成了警方最大的釣魚台；然而日本方面指出，同人文
化的確有輔助國內動漫產業的成長，多數作者認為其衍生行為有助於宣傳原著，
因此許多原作者也不反對、甚至是默許自己的作品被拿去衍生創作並販售，倘
若日本簽了 TPP並遵從美國要求將著作權侵害改為非告訴乃論，一旦壓迫到同
人創作市場，勢必對其本身的動漫產業也將帶來不小的衝擊。對此，日本有學
者認為，解決此一困境最根本的方法，勢必得透過立法，將同人行為列進合理
使用的範圍內，如此一來便能防止在「著作權侵害改為非告訴乃論」後同人行
為對於日本國內動漫產業的直接影響。亦有學者指出在極注重智慧財產權的美
國也並未將同人行為明文列入合理使用的範圍內，而日本在訂定合理使用的內

容時參酌了美國的規定，若美國都無明文列入，日本恐也不好驟然將之訂入法
規。 

此外，盧美慈也提出了一直以來日本著作權侵害發生頻率不少，但往往因
為訴訟費用等問題而極少人真正會提起訴訟，然而日本加入 TPP後若依照美國
要求制定「法定賠償額度」，權利人不用證明自己的損害額度、而是由法院裁定
侵權者應如何負擔該責任，那麼權利人或許會為了獲取損害賠償而濫訴，如此

一來某些合理使用的創作也將受到波及。(盧美慈，2013) 
 

第二節、禁止不當變更權──二次創作遭控訴侵權之案例討論 
 

在日本，二次創作被告侵權比較著名的案例是「任天堂告同人作家案」，1998
年一名女同人作家自費出版了任天堂旗下著名系列的同人本，卻因為其內容涉
及色情、兒童不宜等畫面，任天堂認為有損其形象而提起告訴，並且最終判決
該同人作家有罪。 

黃逸平(2013)在其論文中從任天堂案來看，同人創作違反了著作權中的禁
止不當變更權，而有學者認為禁止不當變更權的規定除了能夠保護原作者的名
譽，同樣也是透過其中的「禁止歪曲、竄改」等規定來使原作者能夠掌控讓大
眾對於其著作所給予的訊息詮釋。但當著作在公眾可取得的狀態下，原作者勢
必會失去一些掌控權，著作權法的本質目的也並不在傳遞原作者想傳達的觀點
之正確性或完整性，黃逸平認為同人作品中帶來不同的詮釋能夠豐富社會文化，
禁止不當變更權的適用與限制應再更加審慎，讓原作者不藉此限制對於其作本
身的詮釋。(黃逸平，2013) 

 
第三節、「迷」文化與同人創作之連結 
 

古孟釗(2004)在其論文中提到了「迷」的概念，所謂的「迷」(fan)在早期
的牛津字典與英文中的概念偏於負面，多是用來批判太過超過或是投入錯誤的
熱情的行為。而日語中的「迷」（ファン）的解釋較趨於中性，將「迷」們視為
普通的愛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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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主流文化，「迷」文化更具有功能性，也有屬於自己的一套獨特的審
美觀，「迷」們亦會在其屬團體中生產能夠流傳的東西，例如同人誌等作品。（古
孟釗，2004） 

綜觀上述，同人作品的產生與「迷」文化似乎是息息相關，多數同人作品

的創作動機無非是基於對原著的喜愛、崇拜，進而從原著中取其部分加以創作
成自己的同人作品，藉由自身創作的同人作品來自我滿足、更甚至是對原作者
產生「致敬」的心態。蔡振元亦在其碩士論文中提及，同人作品能反映出商業
作品在市場中的銷售情況，商業作品若在市場中的銷量越好、則其衍生的同人
作品越多。（蔡振元，2012） 

然而如此一來便產生了矛盾的情況，在有了門路能夠販售自己的同人作品
後，同人創作似乎不再單純只是作為同好間的交流所在，而是漸衍生為用金錢
買賣的交易行為，雖多數同人創作者是以交流為目的來創作、也不太在意販售
其同人作品的利潤多寡，但或許有少數創作者透過市場觀察刻意創作該時期熱
銷的商業作品之同人產品，並過度哄抬其販售物的價格以獲取極大利潤，如此
一來便違反了當初創作同人作品以「喜愛原著」為主的初衷，謀取利潤則成了
創作主因。 

 

第四節、論同人創作之合理使用 
 

所謂合理使用是指在學術、教育、個人利用等非營利的目地得以使用他人
的著作，然而合理使用的定義卻很模糊，舉例來說，商業作品在他人無營利的
情況下被重製並且分送出去給他人，讓大眾在無須花費的情況下得以擁有該商

業作品的內容，如此一來勢必會影響到該著作在市場上的銷售以及損害原作者
的權利，此一行為的重製人雖非營利、卻因影響到他人權利而不在合理使用的
範圍內。（章忠信，2001） 

在許多國家中，即便衍生著作未經原作者的授權，亦可享有著作權的保護，
美國則是持反對的立場，而在台灣，衍生著作的創作人須經由原作者授權，否
則其作品不受著作權保護。（蔡振元，2012）如此一來產生的矛盾情況例如：
創作者僅在網路上分享其衍生創作，毫無金錢交換等營利行為，卻在被他人盜
用、抄襲，甚至是盜印販售賺取利潤下，因不受到著作權法的保障，創作者只
得以透過社群網站的流通呼籲大眾不要購買被盜賣的商品，然而這對遏阻盜賣
行為的效果卻十分有限。若要改善此一現象，著作權法勢必得再修改，然而要
如何修改才能達到對所有人都有利又是一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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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一節、研究方法 
 

從過去二次創作、著作權相關文獻探討分析，並以立意抽樣抽取五名從事
二次創作的創作者，並透過訪談，從中加以分析討論著作權對於二次創作所帶
來的衝擊與影響。 

以下受訪內容皆已徵得受訪者同意公開於論文中，受訪者以代號表示。 
 
訪談對象： 

受訪者 年齡 職業 從事同人創作資歷 

A 21 學生 2年 

B 22 學生 2年 

C 21 學生 5年 

D 19 學生 4年 

E 23 服務業 7年 

   
第二節、研究步驟 

 
 
 
 
 

 
 
 
 
 
 

 
  

 

擬定問題 

 

蒐集文獻 

 

擬定訪談稿 

 

比較分析 

 

訪談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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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同人創作與營利行為連結的必要性 
 

最早的同人誌販售會興辦於 1993年
3
，當時網路還並不普及，創作者們通

常是透過社團與同好交流，隨著網路的發展，創作者們開始以網路作為平台發
表自己的作品。而自從有了同人誌販售會後，創作者們多了個管道能在同好間
交流彼此的作品，同人誌販售會的組成主要是由官方廠商提供場地、租借攤位
給創作者們，創作者則是將自己的作品以自費的形式製作出版、自行訂定價格，
再於會場中販售給有興趣也有意願購買的同好，自此，同人創作從主要非營利
的在網路上與他人分享交流，進而轉為透過買賣交換自己作品的營利行為，如
此一來，同人創作又帶來更大的法律問題。 

另外，同人創作者的創作初衷主要是對原作品的喜愛與景仰，並且為了滿
足自我而進行創作，然而也有部分作者看準了當今大眾主流的作品，認為從該
作品中衍生出來的著作能夠獲取比其他作品還要來得高的利潤，因此無關乎自
己喜歡與否，投入不少心力在創作能為他帶來高利潤的作品。此外，同人作品
的價格訂定主要由創作者自行估計，由於投入的心力算是其中一項難以估算的

成本，難免會產生作品質量與其販售價格不符的狀況，儘管消費者有選擇購買
的權利，但在這種成本不公開的情況下也無從得知自己買的東西是否是一個合
理的價格，亦有部分作者能在短短兩天的活動中靠販售同人作品賺取數萬、甚
至十多萬的利潤，容易模糊創作理念的焦點，同人誌販售會最初的目的或許是
讓創作者們能夠多一個平台與同好交流，然而隨著時間的演進，又有多少人還
持有那份初衷？ 

 
研究者：你覺得你在創作一份作品的動機是因為你喜歡還是配合大眾
喜歡的口味？ 
受訪者 A：當然是自己喜歡啊，如果大眾喜歡的我沒興趣，創作起來
不是很痛苦嗎。 
研究者：所以預估的銷售量不會影響你的創作動機囉？ 
受訪者 A：什麼意思？是比如說我寫 A 作比我寫 B 作還要賣得好，所
以我會選則寫 A 作的意思嗎？ 
研究者：對。 
受訪者 A：不會啊，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出版對我來說主要的目的又
不是賺錢。 
研究者：既然賺錢不是最重要的目的，那你覺得同人誌販售會是必要
的存在嗎？ 
受訪者 A：嗯……怎麼講，參加場次對我來說主要是為了交朋友吧，
不是從網路、而是從現實世界透過喜歡的作品認識同好，而且把作品
印製出來成實品一來也是方便讀者們收藏，二來自己也會有種成就感，
不是賺錢的那種成就感，就可能出本對我來說像是一個小小的夢想，
而我達成了目標的那種成就，不過如果沒有場次少了一個管道交流，
對我來說可能會有點小失落，但也不會影響我持續創作的動力。 

                                                       
3 根據呂心恬、莊琇鈁的《台灣同人誌販售會之經濟效益探討》一文表示，首次有同人誌社團聯合承

租一小部分展覽攤位並進行作品展覽的活動是在 1993 年 8 月舉辦。（網址：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08/10/2008103112533058.pdf，檢索日期：2014/12/22）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08/10/200810311253305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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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那作為一個消費者的話你怎麼看同人誌販售會的存在與否？ 
受訪者A：在場次上買本子可以向喜歡的作者表達支持我覺得很棒啊，
這跟在網路上留言表達喜歡的感覺又不太一樣，而且比起一直盯著電
腦螢幕，我還是比較喜歡看實體書，所以作為消費者如果沒有場次的

話可能一樣會很失落、也不知道除了留言以外要怎麼對喜歡的作者表
達支持，不過還是會持續關注喜歡的作者啦。 

 
同樣的問題其他受訪者也回答了類似的答案，由此可見在創作的過程中「自

我滿足」還是最主要的原因，而「營利行為」是次因甚至可以被排除在創作因
素之中。對創作者而言，同人誌販售會主要是一個提供同好間的交流為目的的
平台，將作品印製成實體販售則是為了方便收藏，具有相對的便利性，而若販
售會不存在的確會造成心理上的失落感，卻不會影響持續創作的動機。 

在日本，動漫產業佔了整個產業市場的極大比重，而透過同人創作的發展
動漫產業得以持續壯大，因此在日本同人創作對於其經濟效益可以說是利大於
弊的。台灣的動漫市場不若日本來得大，相較之下受重視的程度遠遠不及日本，
若未來台灣有機會加入 TPP協議，政府對於其他條款的重視勢必大於對智慧財
產權的修改，如此一來同人創作者的處境更加險惡，應該要如何自保又是一項

難以得到解答的問題。 
 

 
第二節、同人創作的獨創性 

 
同人創作最為之爭議的莫過於其創作高度的多寡，在著作權的合理使用中，

衍生著作若要受到保護則必須要有一定的創作高度，然而創作高度如何訂定也
是一個模糊的界線。同人創作與原著作固然有不同之處，從「迷」文化的角度
來看，「迷」們是一群主動的閱聽者，並且以一種具有「玩樂性」的主觀批判角
度來創作屬於自己的文本，通常此種創作會比原著作來得更加豐富有趣，透過
同人創作，「迷」群能從過程中建構出自我認同，也能從中找尋與自己興趣相符
的同好，創造出屬於他們的次文化空間。（李佩珊，2010）4 

身為「迷」的創作者基於表達對原作的喜愛進而創作出自己的作品，出發
點並非以賺錢為目的；而原著作的作者創作的內容難免會受到出版社與消費族
群的影響，同人創作卻能夠不受他人限制，在創作的自由度上相對來說較高，
然而在外界看來，同人創作等二次創作權利人所看的卻是「二次」多過於「創
作」、是「侵權行為」多過於其「創意的展現」。 

 
研究者：請問你創作的動機除了基於對原作品的喜愛還有什麼原因
嗎？ 
受訪者 C：呃、一種對原著內容的遺憾吧。 
研究者：能詳細說明是何種遺憾嗎？ 
受訪者 C：就是比如說原著裡面我很喜歡的角色死掉了，為了彌補心
裡上的遺憾，所以我會畫該角色死掉以前的自創故事或者該角色的架
空故事，讓他在我的創作中不會死去。 

研究者：這也是一種對原著的喜愛呢。 
受訪者 C：是沒錯啦，但看到自己喜歡的角色死掉就是會有種很遺憾

                                                       
4轉引自簡妙如，過度的閱聽人──「迷」之初探，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46，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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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覺啊，所以才想用這種方式讓角色活過來，啊還有就是像喜歡的
配對被拆散或者最後沒有在一起對我來說也是一種遺憾，所以我會想
讓他們在我的故事中在一起這樣。 
研究者：那麼你認為你的創作與原作的差異為何？ 

受訪者 C：差異……好難講喔，比較明顯的是可能我的創作比起原著
更不受限制吧，我可以想畫什麼就畫什麼，原著寫或畫的東西還要經
過一堆審查機制，可能改來改去最後出版出來的東西跟他原先的想法
有所差異吧，呃這樣算嗎？ 
 
就如同看完一篇文章、一齣戲劇會想找人發表自身的想法與心得，「迷」們

在看完一部自己有興趣的作品後，藉由網路平台上發表透過該作品讓自身產生
共鳴、並且想分享給他人看的「創作」，而透過分享尋找出與自己喜歡相同作品
的同好，進而組成一個團體，讓「迷」們在該團體中能擁有相應的歸屬感，此
外同人創作的產生主要是由「迷」們利用作品中的素材加以拼湊重組並融合自
己的想法。 

 
「從原始文本中衍生出豐富的創造性，群聚成團體，相互交流，並創
造出更具參與性的文化活動，形成消費端一股強大的創造勢力，甚至
轉而影響生產端，可見「迷」是深具創意、組織動員力、生產力的閱
聽人，這點在同人玩家身上體現的尤其明顯。」（余家欣，2013） 
 
同人創作主要是由創作者將原作中的角色、故事背景重新建構塑造成一個

新的關係，並用此一新關係的角度來創作屬於自己的作品，如此一來儘管該創

作還是保有原著的影子，卻也是擁有創作者自己獨特想法。 
 
著作權法第十七條：「著作人享有禁止他人以歪曲、割裂、竄改或其他方法

改變其著作之內容、形式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之權利。」5然而從訪談結果來看，
全數的受訪者皆贊同「同人創作能夠達到宣傳原著的目的」而非「同人創作會
影響甚至降低原著的購買率」，原因在於販售會上或許會受到封面畫風、或內容
所引起興趣，但大部分同人創作的基礎是建立於原作之上，因此無論是在創作
或者消費，多少對原著都要有一定的了解，消費者興許在受到同人創作吸引後
會回頭去找原著來看，如此一來多少能達到宣傳的效果，而不至於使原著的權
利、名譽受損。 

 
研究者：你覺得同人創作與原著的差異性為何？同人創作有什麼值得
被注重的獨創性？ 
受訪者 E：創作的動機與故事注重的方向不一樣，原著作是作者希望
呈現的劇情，而同人創作則是分散得較廣泛，可能是著重感情、配角、
日常、劇情等等各種面向，不會單一把重心擺在主角上，可以看到相
同設定下更多層面關於那些角色間的故事，而且因為創作人數多，會
有各式各樣的故事劇情因應而生。獨創性的話，想像力……？每個人
著重的細節都不一樣，進而催生出來的同人創作也天差地遠。 

                                                       
5 章忠信，第十七條，著作權筆記，2006年 11月 21日，網址：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11&act=read&id=21，檢索日期：

2014/10/26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11&act=read&id=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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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們多半認為同人創作較原著的創作範圍來得更廣，原著通常是忠於

一個主軸的故事、一個角色，而同人創作是可以依照個人喜好天馬行空地架構
出不同畫面，同人創作可以將原著因為故事需求而省略或者沒有解釋清楚的部

分，以自己的創作加以補足這塊空缺。而在每個人心中所會產生共鳴、重視的
點都不同，透過同人創作，能夠填補對於原著中一些角色背景、細節的想像。 

如此看來，受訪者們都是認同同人創作具有一定的獨創性，然而在詢問到
認為同人創作是否該受到保護一題卻稍為產生了分歧的看法，大部分的受訪者
是認為同人創作亦是創作的一種，理應受到相應的法律保護，其中兩位受訪者
卻沒有持著如此堅定的看法。 

 
研究者：您認為同人創作應該要被保障嗎？為什麼？ 
受訪者 B：我是覺得要有得到同意──像是一對一申請或者官方釋出
公告表明哪些類型的同人創作 OK哪些則不行──的才算數，同人創作
的灰色地帶來自於它同時具有未經原作者同意和獨立創作的複合性，
如果原作方面 OK的話問題應該會小很多。 
受訪者 E：理智上我覺得不該被保障，有點侵犯了原著的感覺，如果

同人創作不好會可能詆毀到原著角色。情感上我希望被保障，做為兼
具讀者與創作者的立場，畢竟衍生創作也是創作的一種，創作者還是
有付出心血時間去完成創作。 

 
先前日本加入 TPP協議恐打擊同人創作一事曾一度在社群網頁上瘋傳，雖

然不能說完全了解，但多數創作者對於同人創作侵權都多少是略知一二的，那

為什麼還是這麼多人持續進行同人創作呢？誠如受訪者 E所言，理智與情感是
相互矛盾的，大家都知道這麼做違法、在情感上卻無法割捨掉這份對創作的熱
情。 

受訪者 D舉了《金瓶梅》為例，它的起源由自《水滸傳》的其中一部分，
內容也結合了多種文學作品的形式，這樣就某方面說來是否也算是同人創作？
但是即使內容備受爭議，《金瓶梅》依舊擁有其文學價值、依舊名列四大奇書之
一。另外，若是把歷史看作成一項原作，而現今衍生出的多部戲劇影視、小說
創作不也是修改衍生過後的二次創作嗎？ 

此外，部分國家有所謂的「鄰接權」制度，採用鄰接權的國家認為表演是
一種將他人著作加以詮釋的創作，創作度較低，因此不被認為是著作的一種，
所以在著作權外以鄰接權保護。6而同人創作無非也是一項被歸類在創作度略顯
不足的範疇內，或許設立一個類似鄰接權的條款加以保護能夠減緩問題，然而
礙於要修改法律並非如此容易的事且又費時，再加上政府恐忌憚著掌握大部分
權力的跨國企業，不敢貿然修法，因此改善同人創作作為一個矛盾存在的這條
路恐會走得十分辛苦。 

  

                                                       
6 章忠信，第七條之一，著作權筆記，2006年 11月 18日，網址：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11&act=read&id=10，檢索日期：2014/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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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研究限制 
 
第一節、結論 
 

從訪談的內容與文本分析來看，不難發現同人創作者對於原著作的熱情，
也因為有如此的熱情才能創作出各式各樣極具創意的作品，並且透過創作能夠
尋找到與自己興趣相投的同好、同樣也能藉此產生自我認同。也許就像受訪者
所贊同的「同人創作能夠達到宣傳原著的效果」，同人創作與原著呈現彼此互利
的關係，也因此無論是在台灣或者日本，多數原作者對於同人創作幾乎是採以
默許的心態。 

而在同人誌販售會中，同人創作同時具有營利行為與自我滿足行為的情況
下，創作者重視自我滿足更甚於營利行為，對同人創作者而言，同人誌販售會
不過是一個附帶的便利性的存在，在多數創作者的心中同人誌販售會不一定是
必須的，儘管沒有販售營利的管道，持續創作的動機也不會被動搖。 

同人創作固然是一個爭議性的存在，但其中創作者的創意展現也不應被抹
滅，也許設置一個授權的機制管道、或者明定合理使用中的創作性高度範圍，
都能稍微減緩同人創作的矛盾處境，這是政府值得去重視並且改善的。 

筆者認為創作不應受限，原作能作為二次創作者的一項啟發，激盪出更多
不一樣的火花，讓創作的圈子更為豐富。 

 
第二節、研究限制與建議 

 
礙於時間限制受訪者僅有五人，無法完整的反應出同人圈對於其創作侵權

的看法，研究者也未找到藉由同人創作獲得高利潤的受訪者作為代表性樣本，
日後若有研究者有意做相關研究，可以考慮從比較獲得高利潤、以及幾乎無獲
取利潤的同人創作者方面加以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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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附錄一、訪談稿大綱 
 
1.基本資料（性別、年齡、目前職業……） 

2.從事同人創作的資歷？ 
3.平均一年創作多少作品？（書／周邊……） 
4.開始投入同人創作的契機是什麼？ 
5.持續創作同人作品的動機為何？ 
6. 創作一份作品的動機是以什麼為主？（自己喜歡／大眾喜歡） 
7. 預估的銷售量會影響選擇創作的作品嗎？（例如創作 A相關作品比較符合大眾口
味，預估銷售量會較 B作品高，因此選擇創作 A作品） 
8.您知道事實上同人創作違反著作權法嗎？對於此行為違法有什麼看法？ 
9.您贊成「同人創作能夠達到宣傳原著的目的」或是「同人創作會影響甚至降低原
著的購買率」？為什麼？ 
10.在 TPP協議中關於著作權的條款對於二次創作者十分不利，而台灣的同人市場並
不如日本來得大，未來台灣若是加入 TPP二次創作產業的危機想來是不會太被受重
視，對此您有什麼看法以及認為有什麼樣的應對措施？ 

11.您認為同人創作應該要被保障嗎？為什麼？ 
12.您認為同人創作應該重視創作者的創意展現而非其侵權部分嗎？為什麼？ 
13.您認為同人創作與營利販售是否為必要的連結？為什麼？ 
14.您認為同人創作與原著作的差異性為何？同人創作有什麼值得被重視的獨創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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